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绿化养护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12.02
	259.13
	259.1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26.28 
	226.28
	
	100%
	

	
	     上年结转资金
	
	32.85 
	32.85
	
	1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城区绿植的养护和补植
	完成城区绿植的养护和补植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养护面积
	354628.7㎡
	100%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251万
	251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节约成本
	≥5%
	5%
	8
	8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90%
	80%
	8
	6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绿化率
	≥10%
	≥1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减少环境污染
	≥5%
	≥5%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8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1
附件2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城区绿化养护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259.13万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城区绿化养护项目年初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412.02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259.13万元。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城区绿化养护实际投入资金259.13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226.28万元，上年结转资金32.85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自行改变项目内容，未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区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城区绿化养护项目

数量指标：养护范围10.4平方公里，养护面积354628.7平方米。质量指标：整体景观效果良好率≥95%，草坪养护纯洁率≥95%，乔灌木养护死树率≦2%，病虫害杀灭率≥85%，绿地整洁率≥95%。时效指标：专项资金及时到位100%，项目进度按时完成100%。成本指标：251万元。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节约成本。社会效益指标：改善人居环境80%。生态效益指标：提高绿化率，绿地景观美化100%。可持续影响指标：减少环境污染。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90%。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创文工作费用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92
	18.9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18.92
	18.92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创文工作内容
	完成创文工作内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预算资金
	18.92
	18.92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95%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18.92万
	18.92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达标
	达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5%
	≥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创文工作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18.92万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创文工作项目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18.9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创文工作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8.92万元，全部为当年财政拨款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自行改变项目内容，未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预算资金指标18.92万元。质量指标：整体效果良好，验收合格率≥95%。时效指标：专项资金及时到位100%，项目进度按时完成100%。成本指标：18.9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改善人居环境，完成创文工作。生态效益指标：美化环境。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良好。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路灯电费和路灯照明设施运营维护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40 
	273.99
	273.99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40
	184.98
	184.98
	10
	100%
	

	
	     上年结转资金
	
	89.01
	89.01
	10
	1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路灯电费的支付和城区路灯的日常养护
	完成路灯电费的支付和城区路灯的日常养护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6645盏
	6645盏
	6645盏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200.6万
	100%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节约维护成本
	5%
	5%
	8
	8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形象提升
	100%
	100%
	8
	8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能源
	5%
	5%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路灯电费和路灯照明设施运营维护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本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财政资金34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均为273.9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全区路灯电费和路灯照明设施运营维护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73.99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184.98万元，上年结转资金89.01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城区路灯、监控探头、建宁驿站计表数79个，城区路灯计表数19个，路灯盏数6645盏。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100%。成本指标：200.6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节约维护成本。社会效益指标：城市形象提升。生态效益指标：节约能源100%。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周边老百姓满意度≥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渌水大桥维护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2
	26.12
	26.1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6
	10.6
	
	
	

	
	     上年结转资金
	
	15.52
	15.5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渌水大桥安全
	保障渌水大桥安全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维护数量
	1座
	1座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95%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不高于合同价格
	32万元
	32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节约维护成本
	5%
	5%
	8
	8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00%
	100%
	8
	8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排
	5%
	5%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75%
	≥75%
	10
	9
	

	总分
	100
	99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对2023年度渌水大桥维护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渌水大桥维修养护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32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26.1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渌水大桥维修养护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6.1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10.6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5.52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桥梁1座。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3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节约维护成本。社会效益指标：保障安全出行。生态效益指标：节能减排。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7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单位：元

	项目支出名称
	转拨市场服务中心费用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市场服务中心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
	230.92
	230.92
	10
	100%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
	213.8
	213.8
	
	100%
	9

	
	     上年结转资金
	
	17.12
	17.1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湾塘农贸市场建设秩序维持
	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资金指标
	230.92
	230.92
	15
	15
	

	
	
	质量指标
	管理质量
	100%
	100%
	17.5
	17.5
	

	
	
	时效指标
	按进度资金到位
	≥95%
	≥95%
	17.5
	17.5
	

	
	
	成本指标
	无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人员经费
	150万
	150万
	5
	5
	

	
	
	
	工作经费
	80.92万
	80.92万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农贸市场管理水平提高
	≥5%
	≥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99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3年度转拨市场中心经费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230.92万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转拨市场服务中心资金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5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230.9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转拨市场服务中心资金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30.9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213.8，上年结转资金17.12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管理市场数量5个。质量指标：管理达标≥95分。时效指标：资金支付及时率≥9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人员经费150万元，工作经费80.92万元。社会效益指标：农贸市场管理水平提高。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城市维护费和直饮水机维护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 
	225.54
	225.5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
	0.56
	0.56
	
	
	

	
	     上年结转金
	 
	224.98
	224.9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的维护和道路路面的维修
	完成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的维护和道路路面的维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沥青路面修复
	据实
	据实
	12.5
	12.5
	

	
	
	
	市政设施日常维修
	据实
	据实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9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95%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305.4万元
	305.4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
	100%
	100%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市政基础的正常使用
	100%
	100%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美化率提升
	2%
	2%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75%
	65%
	10
	5
	

	总分
	100
	95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3年度城市维护费和直饮水机维护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城市维护及直饮水机维护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资金30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223.11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城市维护及道路养护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23.11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0.56万元，上年结转资金222.55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城市维护范围为渌口城区及南洲镇部分区域，沥青路面养护范围为渌口城区及南洲镇部分区域路面。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维护及养护及时率100%。成本指标：305.4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预算内。社会效益指标：保障市政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维护城市形象。生态效益指标：节能环保。可持续影响指标：市政基础设施和道路路面养护良好。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对象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解决临聘人员遗留历史问题专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
	1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
	1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归还借款
	归还借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资金指标
	13
	13
	15
	15
	

	
	
	质量指标
	任务按时完成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支付进度
	≥55%
	100%
	15
	15
	

	
	
	成本指标
	无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解决聘历史遗留问题人员人数
	2人
	2人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保社会稳定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95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2023年度解决临聘人员遗留历史问题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解决临聘人员遗留历史问题项目预算资金为13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解决临聘人员遗留历史问题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3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资金指标数13万。时效指标:资金支付及时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完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人员人数2人。社会效益指标：保社会稳定。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建宁驿站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26
	6.2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6.26
	6.2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建设一座建宁驿站
	完成建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建设数量
	1
	1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80%
	≥80%
	12.5
	12.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100万元
	100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
	100%
	100%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人流集中地区如厕难
	≥5%
	≥5%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能源
	≥1%
	≥1%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30
	3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93.9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建宁驿站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建宁驿站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6.26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建宁驿站项目实际投入资金6.26万元，为上年结转资金，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驿站数量1座。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10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预算比例内100%。社会效益指标：解决人流集中地区如厕难，方便群众生活。生态效益指标：节约能源。可持续影响指标：可持续使用50年。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渌江风光带清淤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82
	8.8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82
	8.82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区域内清理洁净
	完成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清理区域数
	渌江风光带
	渌江风光带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90%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8.82万
	8.82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项目总成本
	8.82万
	8.82万
	8
	8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人居环境整洁
	≥80%
	≥80%
	8
	8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城区环境
	100%
	10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保持城区环境美化
	达标
	达标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75%
	≥7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3年度渌江风光带清淤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渌江风光带清淤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8.8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渌江风光带清淤项目实际投入资金8.82万元，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清理淤泥区域3个。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8.8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项目总成本。社会效益指标：保障人居环境整洁。生态效益指标：改善城区环境，防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长期保持城区环境美化。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7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城管系统网络服务和执法终端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7.70 
	7.72
	7.7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70 
	7.72 
	7.72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网络通信通畅
	保障网络通信通畅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网络数量
	7条
	7条
	12.5
	12.5
	

	
	
	
	手机终端数量
	100台
	100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支付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预算资金
	27.7
	27.7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管理效率
	提升2%
	提升2%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城管系统网络服务和执法终端项目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城管系统网络服务和执法终端项目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资金27.7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7.7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城管系统网络服务和执法终端项目项目实际投入资金7.72万元，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局机关与执法大队网络线路7条，手持终端100台。质量指标：使用正常率100%，时效指标：专项资金支付进度100%。成本指标：27.7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无。社会效益指标：城市管理效率提升，指挥调度及时提升。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公共自行车运营费尾款清算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5.82
	25.82
	10
	100%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2
	19.2
	
	
	

	
	     上年结转资金
	
	6.62
	6.6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支付尾款
	支付尾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车辆数量
	820辆
	820辆
	6.25
	6.25
	

	
	
	
	网络数量
	46条
	46条
	6.25
	6.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在合同内
	100%
	100%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100%
	100%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保社会稳定
	≥5%
	≥5%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排
	100%
	100%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99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公共自行车运营费尾款清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费尾款清算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25.8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费尾款清算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5.8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19.2万元，上年结转资金6.62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公共自行车820辆，网络数量46条。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工程进度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保社会稳定。生态效益指标：节能减排。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渌水大桥降噪工程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
	54.74
	54.74
	10
	100%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
	40
	40 
	
	100%
	

	
	     上年结转资金
	
	14.74
	14.7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改造工程完成
	完成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改造数量
	1座
	1座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9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90%
	≥9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176.65万元
	176.65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
	100%
	100%
	8
	8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1.2%
	≥1.2%
	8
	8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噪音
	50%
	5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99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渌水大桥降噪工程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渌水大桥降噪工程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4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54.74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渌水大桥降噪项目实际投入资金54.74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4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4.74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改造桥梁数量1座。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9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90%。成本指标：176.6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社会效益指标：降低噪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生态效益指标：降低噪音，减少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制式服装采购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
	9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9
	9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配备150人的制式服装
	配备150人的制式服装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制服数量
	150人套
	150人套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90%
	12.5
	12.5
	

	
	
	时效指标
	制作进度
	≥80%
	≥8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52.95万
	52.95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100%
	1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执法队伍形象
	≥5%
	≥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75%
	≥7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制式服装采购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制式服装采购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制式服装采购项目实际投入资金9万元，为上年结转资金，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制服数量150人套。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90%。时效指标：制作进度≥80%。成本指标：52.9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提升执法队伍形象。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干部职工满意度≥7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三微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
	83.75
	83.7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
	14.32
	14.32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69.43
	69.4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微公园和微亮化的改造
	完成微公园和微亮化的改造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微公园面积
	11278㎡
	11278㎡
	12.5
	12.5
	

	
	
	
	照明改造片区
	6个
	6个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95%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90%
	≥90%
	12.5
	12.5
	

	
	
	成本指标
	立项成本
	900万
	900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达标
	达标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城市品位
	≥10%
	≥10%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能源提高绿化率
	≥1.2%
	≥1.2%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三微改造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83.75万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了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三微改造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20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83.7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三微改造项目实际投入资金83.75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14.32万元，上年结转资金69.43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微公园面积11278㎡，照明改造片区6个。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95%。时效指标：项目进度≥90%。成本指标：立项成本90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成本：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提升城市品位。生态效益指标：节约能源，提高绿化率。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2022年办公楼房租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
	16.2
	16.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16.2
	16.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租赁面积
	2000㎡
	2000㎡
	12.5
	12.5
	

	
	
	质量指标
	房屋使用质量
	≥90%
	≥90%
	12.5
	12.5
	

	
	
	时效指标
	使用年限
	1年
	1年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18万
	18万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合同价格内
	100%
	1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办公场所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2022年办公楼房租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了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办公房租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16.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办公房租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6.2万元，为上年结转资金，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租赁面积2000㎡。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90%。时效指标：租赁期限1年。成本指标：合同价格18万元/年。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合同价格内。社会效益指标：保障办公场所。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干部职工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县城美化工程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3.96
	73.9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
	60
	
	100%
	

	
	     上年结转资金
	
	13.96
	13.9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进度完成尾款的支付
	按进度完成尾款支付的7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标段数量
	1
	1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442.19
	442.19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负债
	3.1%
	3.1%
	8
	8
	

	
	
	社会效益指标
	城区市容提升
	100%
	100%
	8
	8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城市绿化率
	100%
	10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县城美化工程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县城美化工程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73.96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县城美化工程项目实际投入资金73.96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6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3.96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标段数量1个。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工程进度100%。成本指标：合同价格442.19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减少负债。社会效益指标：城区市容提升。生态效益指标：提高城市绿化率。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2023年节日氛围营造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
	55.79
	55.79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5.79
	55.79
	
	
	

	
	     上年结转资金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2023年节日氛围营造顺利进度
	百分百完成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资金指标
	55.79
	55.79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95%
	12.5
	12.5
	

	
	
	时效指标
	按进度资金到位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资金
	55.79
	55.79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城区市容提升
	≥5%
	≥5%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环境污染
	2%
	2%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3年节日氛围营造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55.79万元。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节日氛围营造项目年初安排预算资金50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55.7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实际投入资金55.79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春节元宵国庆三个节日的氛围营造。质量指标：营造率100%。时效指标：布置及时率100%，资金支付及时100%。成本指标：55.79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无。社会效益指标：优化人居生活环境。生态效益指标：减少环境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附件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2023年环卫市场化作业服务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44.42
	2044.3
	2044.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44.3
	2044.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城区保洁服务
	绩效目标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项目安排经费
	2044.3万元
	2044.3万元
	12.5
	12.5
	

	
	
	质量指标
	业务考核
	85分
	85分
	12.5
	12.5
	

	
	
	时效指标
	保洁服务及时率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预算资金
	2044.3万元
	2044.3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达标
	达标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整洁率
	≥80%
	≥80%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空气污染
	≥5%
	≥5%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李干  联系电话：1587338877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8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自评工作开展范围、对象、时间及方式等。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2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共有项目24个，涉及资金4271.88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从评价情况来看，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环卫市场化作业服务费项目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544.42万元，全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2044.3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年环卫市场化作业服务费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044.3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环卫保洁市场服务化作业中标公司2家。质量指标：考核达标率大于80%。时效指标：保洁及时率大于90%。成本指标：2044.3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城市整洁率在80%及以上。生态效益指标：减少空气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周边老百姓满意度≥7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甘塘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尾款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
	1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及时支付尾款
	完成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市场改造数量
	一座
	一座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工程成本
	≦合同价　
	163.35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
	100%
	100%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保持环境优美
	100%
	100%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能源浪费
	100%
	100%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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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甘塘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了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甘塘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1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甘塘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0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改造农贸市场数量为一座。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工程进度完成率100%，资金支付进度100%。成本指标：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100%。社会效益指标：方便群众生活。生态效益指标：减少能源浪费。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2021年和2022年抗冰雪灾害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5
	36.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5
	36.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和2022年抗冰雪灾害任务完成
	完成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抗冰雪灾害区域
	城区道路及桥梁路面
	城区道路及桥梁路面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抢救及时率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36.5万元
	36.5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
	达标
	达标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5%
	≥95%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路面污染
	≥0.2%
	≥0.2%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65%
	≥6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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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和2022年抗冰雪灾害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支付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和2022年抗冰雪灾害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36.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和2022年抗冰雪灾害项目实际投入资金36.5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抗冰雪灾祸区域为城区道路及桥梁路面。质量指标：达标率≥100%。时效指标：完成进度100%，及时率100%。成本指标：36.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预算内比例100%。社会效益指标：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5%。生态效益指标：减少路面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6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原拆违大队院办公楼改造项目尾款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
	1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1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支付改造项目部分尾款
	完成预期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项目改造面积
	6000㎡
	6000㎡
	12.5
	12.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157.85
	157.85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
	100%
	100%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能源
	≥10%
	≥10%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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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原拆违大队院办公楼改造项目尾款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原拆违大队院办公楼改造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1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原拆违大队院办公楼改造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0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改造面积6000㎡。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工程进度100%。成本指标：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改善办公环境100%。社会效益指标：亮灯率提升方便群众日常生活。生态效益指标：节约能源。生态效益指标：提高人居生活水平。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无障碍市政设施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00000
	110000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00000
	11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无障碍市政设施改造
	完成预期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金额
	110万元
	110万元
	12.5
	12.5
	

	
	
	质量指标
	项目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9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110万元
	110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费用控制在预算内
	达标
	达标
	7.5
	7.5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执法队伍效率
	≥5%
	≥5%
	7.5
	7.5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55%
	≥5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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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无障碍市政设施改造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110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100%，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无障碍市政设施改造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11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无障碍市政设施改造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10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指标金额110万元。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11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费用控制在预算比例内100%。社会效益指标：提高执法队伍效率。生态效益指标：无。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5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老城区人居环境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65
	29.6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65
	29.6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支付历史欠款
	完成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项目金额
	700万元
	700万元
	15
	1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25%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合同价格
	≦合同价　
	100%
	10
	10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老城区环境质量
	50%
	100%
	8
	8
	

	
	
	社会效益指标
	保社会稳定
	≥65%
	≥65%
	8
	8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排
	100%
	10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55%
	≥5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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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老城区人居环境改造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29.65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100%，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老城区人居环境改造项目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29.6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老城区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9.65万元，资金来源为当年财政拨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项目立项金额700万元。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工程进度2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提高老城区人居环境质量。社会效益指标：维护社会稳定。生态效益：节能减排。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对方满意度≥5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3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专项

	主管部门
	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渌口区城管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43.51
	643.5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643.51
	643.51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面完成该项目工作
	完成预期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项目期限
	三年
	三年
	12.5
	12.5
	

	
	
	质量指标
	安全高效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按进度资金到位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低于合同价格
	100%
	100%
	12.5
	12.5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控制成本节约开支
	100%
	100%
	8
	8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100%
	100%
	8
	8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脏乱差
	2%
	2%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
	100%
	100%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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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专项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643.51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从评价情况来看，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专项预算资金（财政资金）为643.51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专项实际投入资金643.51万元，资金来源为上年结转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不扩大使用范围，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按照项目合同条款要求，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才给予结算支付，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项目期限3年。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时效指标：项目进度完成率100%。成本指标：643.51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包括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经济效益指标：控制成本节约开支。社会效益指标；改善人居环境。生态效益指标：改善脏乱差。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良性运行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城区老百姓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完成，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在门户网站公开。

             株洲市渌口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4年4月8日


